
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
人员跨境运输协定 (CBTA)
“早期收获”计划的执行

培训第三模块 –颁发TA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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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TA-8748项目区域子项目2	(SP2)	–“支持GMS运输及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的实施”

制定培训项目内容

由亚洲开发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提供支持



•根据CBTA“早期收获”计划谅解备忘录，GMS各国
可向其货运和客运车辆颁发 多500张GMS机动车辆
暂准进入单证（TAD），这些车辆由该国颁照的运输
承运人所有并负责运营。
•暂准进入单证（TAD）类似于运输车辆的“护照”，
在过境时由东道国的海关部门实施监管。
•和许可证一样，每一张TAD都有独一无二的证号，与
配套的GMS公路运输许可证证号相对应。
•每次前往GMS国家执行跨境运输时运输车辆都必须
随带公路运输许可证和暂准进入单证（TAD）的原件。
•在正式启动CBTA“早期收获”计划之前，亚洲开发
银行将代表各国颁证机构印制500份暂准进入单证
（TAD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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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各国的暂准进入单证颁证机构如下：
o 柬埔寨王国

全国过境运输协调委员会

o 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中国道路运输协会

o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

交通运输部

o 缅甸联邦共和国

缅甸海关处

o 泰王国

泰国海关署

o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

越南交通运输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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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暂准进入单证（TAD）的尺寸
为护照大小，除了各国颁证机
构的信息不同之外，其它内容
完全相同（使用英文）
•英文文本内容翻译为各国语言
版本，但是填写信息时必须使
用英文。
•和公路运输许可证一样，每份
TAD有效期 长为一年，到期
后可根据要求续签。
•各国初次签发的TAD有效期截
止2019年5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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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每份TAD的标题页显示颁证机
构的详细信息。
•颁证机构应在后页填写TAD持
证人以及指定车辆的相关信息，
并在相应的位置签署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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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在TAD单证的下一页（第2页），
须填写TAD证号以及配套的GMS
公路运输许可证证号。
•在车辆类型的选项方框中须画
叉即使用“X”符号表示。
•必须登记车辆的注册号以及出
厂年份。
•如使用半挂车，必须和主车一
样登记所有半挂车的车辆注册
号，（同时在TAD的“纪录”栏
备注，请参看下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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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TAD单证的编号必须遵循缔约国之间议定的格式，“TAD-GMS/”后
面的部分是国家代码，用于标识机动车辆的国别：柬埔寨：KH；中
华人民共和国：CHN；老挝：LAO；缅甸：MYA；泰国：T；越南：
VN
• TAD单证的编号应按照从0001到0500排列，例如：TAD-GMS/KH-0001
或TAD-GMS/VN-0500	（所举的例子为柬埔寨的第一份TAD单证和越南
的 后一份TAD单证）。
• 对于所有签发的TAD单证，应通过各国公路运输许可证和暂准进入单
证（TAD）登记表记录这些颁证信息和其它相关信息，该登记表是一
份各国共享的Excel格式工作手册，根据实际情况更新登记表中的信
息反映后续的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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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各国公路运输许可证和暂准进入单证（TAD）登记表还须
记录承运人的详细信息以及使用车辆的具体信息。

8



•在TAD单证的下一页（第3页），
须填写车辆的技术数据，如图
所示。
•再次重申，选中的选项框必须
画叉即使用“X”符号表示。
•车辆价值一栏应按照签发TAD时
车辆的当前市场估值填写，如
果该车辆未返回其所属国，则
车辆价值可能作为参考价格，
用于计算承运人应向GMS东道
国支付的海关关税和其它税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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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在TAD的下一页（第4页），须
填写车辆是否搭载了其它物品
或装备。
•再次重申，选中的选项框必须
画叉即使用“X”符号表示。
•必须填写公司或车主的详细信
息。
•再次重申，这些信息必须使用
英文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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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在TAD的下一页（第5页），车
主或经合法授权的企业代表须
签字承诺车辆在他国运营期间
遵守各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。
•每段行程TAD单证的有效期为
30天，也就意味着，任何时候
在另一GMS东道国从入境到离
境的时间不得超过30天。
•违反这项规定可能引发追责，
需向东道国支付海关关税、其
它税费、罚款以及利息等项费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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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在TAD单证的下一页（第6页），
须填写TAD单证的有效期（截
止2019年5月31日），并由颁
证机构签署盖章。
• TAD单证的有效期可延长12个
月，即延长到2020年5月31日
（由CBTA联合委员会对“早期
收获”计划未来的延期作出决
定）。
•如果TAD单证填满，可以签发
一份替代TAD；但是在各GMS成
员国有效的TAD单证总数不得
超过500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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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接下来的几页（第7至第9页）
简单解释了TAD以及CBTA“早
期收获”计划运作的几个方面，
包括：
a) 允许使用的路线以及过境点
b) TAD单证遗失
c) TAD的续签与失效
d) 东道国海关当局对TAD单证的管
控和签章（请见下文）。

e) 非常规情况的处理

•如欲了解更多详情，请查阅
“早期收获”计划谅解备忘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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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TAD单证剩余的页面用于记录车
辆的出入境活动。
• 东道国海关（即车辆前往的GMS
他国海关当局）应当在车辆抵达
时查验公路运输许可证和TAD单
证，登记车辆入境的日期和地点，
并在TAD上签署或盖章。
• 东道国海关还应在TAD单证的第
二页上登记半挂车的注册号（如
果车辆使用了半挂车）
• 东道国海关还应查验并登记车辆
离境的日期和地点，核实车辆在
该国停留的时间未超过30天。
• 一旦查验无误，就应当在TAD单
证上签署或盖章完成离境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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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如欲了解有关CBTA“早期收获”计划的更多信息，包括已
经签署的“早期收获”计划谅解备忘录文本、公路运输许
可证和暂准进入单证（TAD）的样本以及EH（早期收获计
划）手册的内容，请访问 www.greatermekong.org/ttf
•如欲咨询“早期收获”计划执行和实施的相关问题，请与
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下述联络人取得联系：

Ms.	Kanya Sasradipoera (kanyass@adb.org)

谢谢！

15

根据 TA-8748项目区域子项目2	(SP2)	–“支持GMS运输及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的实施”

制定培训项目内容

由亚洲开发银行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提供支持


